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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函
地址：24162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63號

承辦人：王怡蘋

電話：(02)2971-5606分機221

傳真：(02)2989-7932

電子信箱：societytua@g.scvs.ntpc.edu.

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重職教字第110961906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896TD6427）

主旨：檢送本校社會領域推動中心「探究與實作暨108課綱宣導

研習實施計畫」乙份，請貴校協助公告並薦派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推動中心 110年

度工作計畫辦理。

(一)計畫目的：

１、加強技術型高中教師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

社會領域規劃理念及研修內容之瞭解，以利落實新課

綱精神。

２、強化社會領域教師對於探究與實作課程之教學知能，

精進教師專業發展。

二、研習時間及地點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0年10月20日 (星期三)中午12：50至16：40

(二)地點：線上會議室進行，使用軟體為Google Meet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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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參加對象：全國技術型高中、高中設有職科、綜合高中專

門學程、普高附設專門學程之學校社會領域教師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採線上報名，請參加人員務必於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110

年10月12日 (星期二)止下午17時前完成「google表單」

報名。

１、表單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QyDvWX1eGgKBP9RbA

(二)已完成報名之教師務必準時參加，如當天無法出席或晚

到者，請提前告知。

五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，核予4小時研習時數。

六、請各校惠予參加人員公(差)假暨課務派代。

七、檢附首揭研習實施計畫乙份供參。

八、未依規定於期限內完成報名程序、參與線上討論、繳交研

習成果及填寫回饋表者，無法核發研習時數。

九、本次研習採用Google Meet會議室，請參加人員預先安裝相

關視訊會議設備，需使用配有耳機/麥克風/網路攝影機之

桌上型/筆記型電腦操作。

十、課程開始前 10 分鐘開放登入該會議室，請進入測試聲音

及畫面是否順暢，確認後請關閉麥克風等待課程開始。

十一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隨時補充規定之，並通知各學

校。

十二、如有疑義，請逕恰本推動中心王怡蘋、彭國益助理，電

話：(02)2971-5606轉221或108。

正本：全國技術型高中、高中設有職科、綜合高中專門學程、普高附設專門學程之學校

社會領域教師。
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教育組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(含附件)、新北市

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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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教育局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(含附件)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(含附

件)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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